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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标  人  须  知

1、投标人资格

有山东、河南两省2008年小麦收购实绩和供货能力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报名时请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企业简介、小麦样品1公斤及质检报告。
2、交易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1）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按每吨100元的标准向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缴纳交易保证金。保证金应以汇票的形式交纳。（汇款单位：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帐号：386-005401040000551，开户行：杭州市农行下城支行）
（2）投标人中标后，反悔或拒绝签订合同的，其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中标后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再按200元/吨的标准向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共计300元/吨。

3、中标佣金

中标合同签订后，买卖双方各按成交金额的2‰向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支付佣金。

4、标的物品种质量、数量及包装

招标采购总数量4.7万吨，分8个标的，具体库点和数量详见投标报价表。
品    种：普通白麦----河南、山东产白色硬质冬小麦；

          强 筋 麦----郑麦9023、豫麦34、济宁16、

济南17、济麦20、高优503
质量标准：国标二等以上（含国标二等），储藏品质指标为宜存
收获年份:2008年;
包装物：符合国标的双丝新麻袋

5、投标文件的编制

（1）投标文件应提供正本1份、副本1份。

（2）报价要求。按投标报价表（附件三）以5元的整数倍填报，所报价格为指定地点车船板交货价（铁路运输带包装）；强筋麦报价请在备注栏内注明强筋麦的具体品种，强筋麦品种仅限于郑麦9023、豫麦34、济宁16、济南17、济麦20和高优503。
（3）投标数量。每个投标人限投四个标的。如填报四个（不含四个）以上标的，则视为废标。

（4）投标文件应用黑色墨水填写，并按规定的装订顺序装订。

（5）投标报价表中的任何一页必须按规定加盖投标单位的公章并由主要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签名，否则视为废标。

6、投标文件的组成和装订顺序

（1）投标函（附件一）;

（2）授权委托书（附件二）,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开标会议的也需提供;
（3）投标报价表（附件三）。
7、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应分别封装，并加贴密封条盖公章。

（2）封套上应有“正本”、“副本”标记，并写明投标单位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3）如果投标文件未密封和未加写“正本”、“副本”标记，由此产生不利于投标人的结果，招标人不负任何责任。

8、投标人必须在招标公告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标书递交投标地点。

9、开标

（1）开标时间、地点：经招标公告为准。

（2）开标前，投标人委派的代表（法定代表人或持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应凭交易代表证和本人身份证准时签到出席。
（3）开标按规定的程序进行。
10、评标、询标、定标

（1）评标、定标由评标小组负责，其原则和程序详见《浙江省省级储备粮招标采购办法（试行）》等规定。

（2）询标过程由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主持，评标小组成员和承储库点负责人参加询标，中标单位由评标小组集体商量决定。

（3）为保证评标、定标工作顺利进行，投标人代表在此期间不要离开开标现场，根据需要由评标小组进行询标。

（4）每个投标人的最大中标数量为17000吨。

11、合同签订

中标单位确定后，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即与中标单位签订买卖合同（样本附后）。合同按每一个标的数量签订，即中标单位中二个或三个标的，分二个或三个合同签订。
买  卖  合  同

（样本）


浙粮储标购[2008]    号


2008年7月  日   杭州

甲方（卖方）： 

乙方（买方）：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根据浙江省省级储备粮轮换计划，通过公开形式招标采购补库小麦，甲方参加投标并中  号标的，为明确双方职责，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一、品种：      ；产地：        ；

收获年份：2008年；数量：    吨。

二、质量：国标二等以上（含国标二等，详见GB1351-2008、GB/T17892-1999），储藏品质为宜存

三、价格：每吨        元整

四、总金额：          万元

五、包装：铁路运输的标的，双丝新麻袋包装，净重90公斤/包，双道机器缝口；水路运输的标的，散装运输。

六、交货地点：乙方指定车站（或码头），详见投标报价表。

七、验收地点：乙方指定仓库内。

八、交付日期：2008年10月底前发到交货地点。

九、费用划分：甲方负责安排运输，将货物运到乙方指定车站（或码头），到站（或码头）前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到站（或码头）后费用由乙方负责。

十、交接责任

1、接货：甲方应派代表与乙方在指定站点（或码头）共同接收货物，并配合乙方做好入库工作。

2、检验：乙方在货物入库后按批次检斤验质（如单批到站超过10车，则以10车为单位抽取样品）。如发现数量或每包重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由双方按《粮食运输管理规则》（国粮储[1997]255号）的规定重新检斤；如发现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双方委托浙江省粮食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抽样化验，并以其出具的质检报告结果为准，产生的经济责任，概由责任方负责。如甲方不按时来员会验，则以乙方验收为准。不合格部分货物在交付时间内由甲方负责处理，费用由甲方承担。

十一、货款结算：乙方以2000吨为单位向甲方支付实际到货量90%的货款，剩余货款在     吨货物验收完毕、甲方向乙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和发货明细表后一次性结清。

十二、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5日内，甲方再向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缴纳200元/吨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共计300元/吨。履约保证金由鉴证方负责管理，乙方每接收2000吨小麦，验收合格后通知鉴证方按比例退还给甲方，    吨货物验收合格后全部退还。

十三、责任条款：甲方提供的粮源，若发现虫粮、陈粮、品质降等等不符合储备粮质量要求的情况，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四、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和鉴证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浙江省储备粮     鉴证方：省粮食批

                           管理有限公司             发 市 场

代表：               代表：               
电话：               电话：0571-85773099    电话：85773061

传真：               传真：0571-85773083

附件一：

投  标  函

致：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 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全称）授权         （全权委托代表名称）           （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小麦招标采购活动，并进行投标。为此：

1、提供投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

2、我们已详细审查并完全理解全部招标文件，如有不明或误解，我们自愿放弃抗辩的权利。

3、保证按招标文件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4、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方名称：                          （公章）

投标方法定代表人姓名：                        
投标日期：          全权代表签字：            
附件二：
授  权  书

致：浙江省粮食批发市场 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全称）授权         （全权委托代表名称）           （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小麦招标采购活动并投标，全权处理投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受权人为投标活动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包括签订合同的行为），我均予以认可。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投标单位全称（公章）：             

                      日    期：                        

附：

全权代表（签名）：                    
职    务：                           
详细通讯地址：                       
传真：          电话：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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